
关于万联证券季添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的公告 

尊敬的投资者：    

我公司管理的“万联证券季添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（下称

“本集合计划”）于 2018 年 7 月 12 日成立。根据业务的需要及监管

的规定，我公司拟对《万联证券季添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

理合同》（下称“管理合同”）中部分条款进行变更，具体变更条款

见附件 1《万联证券季添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（修

订后）》、附件 4《万联证券季添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

合同变更对照表》。《万联证券季添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

和《万联证券季添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》内容进行同

步修改。经与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成书面一致，

现向全体投资者就管理合同条款变更进行意见征询。 

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，应在征询意见发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

向管理人提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的申请；投资者未在前述时间回复意见

或意思表示不明确或未在征询意见发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提出退

出计划申请的，视为投资者同意合同变更，管理人不再另行通知。 

合同变更意见征询期间为 2026 年 4 月 27 日至 2026 年 5 月 6

日。不同意合同变更的投资者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退出：（1）投资

者可在 2026 年 4 月 27 日、2026 年 4 月 28 日、2026 年 4 月 29 日、

2026年 4月 30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销售机构以书面形式向管理人提



出退出申请；（2）投资者可在 2026 年 5 月 6 日的交易时间通过销售

机构的销售系统提出退出申请。 

不同意本次合同变更的投资者，需在意见征询期间提出退出申

请，未提出退出申请的，将视为同意本次合同变更。 

意见征询完成后，管理人将另行公告合同变更生效信息。本次合

同变更生效前参与的份额，自参与之日起至本次合同变更生效日，其

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和计提比例按照原合同的约定执行。合同变更生效

后，新增及存续的份额，其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和计提比例按照新合同

的约定执行。 

重要提示:（1）合同变更意见征询期，不同意合同变更的客户可

办理退出业务。同意合同变更且有参与和退出需求的客户，可在产品

常规的开放期办理参与和退出业务；（2）在合同变更意见征询期间，

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子公司自有资金将可能根据资管产品规模变

化情况进行部分退出，退出份额符合管理合同的相关规定。证券期货

经营机构及其子公司自有资金退出后，管理人将另行公告退出的具体

信息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附件 1、万联证券季添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

（修订后） 



附件 2、万联证券季添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（修订

后） 

附件 3、万联证券季添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

（修订后） 

附件 4、万联证券季添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

变更对照表 

 

万联证券资产管理（广东）有限公司 

2026 年 4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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